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62號

聲  請  人  朱梅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道義  

代  理  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國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15日給

付聲請人新臺幣14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自民國111年8月1日起任職於相對人資訊

部，職稱及職等分別為協理及13職等，相對人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時之約定薪資為新臺幣（下同）14萬元，並於每月15日

發放當月薪資。詎伊主管即相對人資訊部副總即第三人李淑

英在伊並無任何犯錯、無不能勝任工作、未簽署任何同意書

之情況下，於112年10月1日逕行將伊從原本管轄三個小組之

「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調動為臨時新設立（現已不

存在）之「專案組」小組員（下稱系爭調動），將伊從主管

職調降為非主管職，系爭調動乃為逼退伊，違反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至第3款規定。嗣李淑英於1

12年12月21日告知伊要伊自請離職或被資遣，伊不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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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英旋於113年1月23日至同年4月23日對伊進行為期3個月

虛偽不實之績效改善計晝，且在未事先溝通協議、未提供教

育訓練、未真實提供輔導之情況下，於113年4月22日告知伊

未通過績效改善計晝，其後相對人人力資源部經理以電子郵

件通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畫而預計資遣，生效日為113年5

月31日等事，然相對人所為終止與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未合，亦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伊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

之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下稱本案訴

訟），伊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又

相對人實收資本額高達180億餘元，經濟實力遠優於伊，因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有暫時給付薪資損害及調整職務之不

便，然顯較伊所欲避免之損害為小，且得受領伊提供勞務予

以彌補，應認相對人繼續僱用伊並無重大困難。另定暫時狀

態處分所宣示繼續僱用之内容，包括依原工作内容或依兩造

所同意繼續僱用之内容，又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專案組」現

已不存在，且系爭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本屬無效，系

爭調動後伊職務與原職職務層級有別，致伊無法發揮過去累

積之主管職之領導、統合地位與專業價值，無法從工作勞務

提供過程獲得職場自我成就；另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工作内容

與伊過往之工作模式與内容有相當差異，且新指派職務範圍

甚廣，非伊之體能、技術所能勝任，為不合法之調動。爰依

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聲明：相

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回復聲

請人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

協理、職等13職等），及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14萬

元、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自受僱起，專業能力與溝通管理能力均明顯不足，除

於執行專案過程中發生重大工作表現不佳事件外，對於伊分

階段給予適當之金融專案任務，聲請人工作狀況與工作態度

仍未改善，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曾多次輔導聲請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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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並多次給予轉任之協助，惟聲請人客觀上未積極改善，

主觀上更拒絕改善，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持續消極，伊雖已

盡力輔導聲請人，並給予轉調其他職務機會，然聲請人於績

效改善期間不僅未達改善目標，工作態度持續消極敷衍且拒

絕伊提供之轉調協助，足見伊已盡力提供必要協助、已盡迴

避解僱之努力，堪認伊僱用聲請人已無法達成客觀合理之經

濟目的，伊資遣聲請人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聲請人就本案

訴訟並非顯有勝訴之望。

　㈡聲請人調至專案組後，原資管組組長職缺已由原整合規劃組

組長即第三人汪鋕成接任，並由第三人李明昌接任整合規劃

組組長，目前聲請人原所屬部門並無聲請人可勝任職缺，如

准許聲請人之聲請，伊不僅履行上顯有困難，且恐使勞工認

為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可指定曾擔任過職位之錯

誤法律見解，鑒於聲請人離職前之職位為專案組組員，故縱

使聲請人執意主張伊應繼續僱用，亦應由伊提供專案組組員

職務，而非聲請人曾經擔任之資管組組長一職。又鑒於聲請

人離職前，違反伊對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私自列印

伊内部資料並攜出且未歸還，更屢次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

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伊繼續僱用，恐加劇

聲請人之不當行為，使其無所畏懼地公然接觸、列印、甚至

取走伊機密資訊，將致伊機密資訊有洩漏之虞等不利風險，

亦恐助長聲請人於職場中公然挑戰、違抗直屬主管之正當指

揮監督，造成伊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伊繼續僱用

聲請人顯有困難。另依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

聲請人並非家庭主要收入或唯一收入來源，且聲請人離職1

年半後始提出本件聲請，難認聲請人有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

以維持生計之需求等語，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

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

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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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

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

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

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

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

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

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

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

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部分：

　  本案訴訟確已繫屬本院，經核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兩造爭

執甚烈，系爭調動及相對人所為解雇是否合法等節，尚待本

案訴訟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

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雇主繼續僱用是否顯有重大困難部分：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本院卷第29

頁），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為181億7,000萬餘元，為具相當規

模之公司，如因定暫時狀態處分，需暫先按月支付聲請人工

資，不至於造成其經濟上負擔，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04人力

銀行網路徵才資料，相對人仍有相關資訊稽核人員、亞太區

稽核人員等職缺（見本院卷第301-306頁），可徵相對人於

本案訴訟審理期間以每月14萬元之薪資繼續僱用聲請人從事

依其學經歷所得勝任之相關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

　⒉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離職前私自列印其内部資料攜出且未歸

還，違反其關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並無端對主管提

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繼續僱用聲

請人，其機密資訊恐有洩漏之虞，亦造成其營運及人事管理

上之重大困擾，且聲請人並無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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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需求云云。然觀之相對人提出之聲請人列印資料（見本

院卷第235-239頁），大部分係相對人相關獎懲、管理、考

評之規定，及與聲請人受調職、考核相關資料，尚難據此即

認聲請人有洩漏相對人機密資訊之虞，況相對人亦可輔以工

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聲請人，難認相對

人將因繼續僱用聲請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或存續上

危害。再者，聲請人固對其主管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然聲請人之主管確有於會議中稱聲請人「像

個臭襪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處分書），聲請人所為

難謂顯然溢脫正當行使權利之範疇。又依前開說明意旨，尚

難逕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即否定其請求雇主暫時繼續僱用

之權利。故相對人前開抗辯，均不可採。

　⒊從而，聲請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相對人

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暫時回復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予

准許。惟審酌相對人本於勞基法規定，於繼續僱用聲請人

時，如原職缺已遞補人員，自得於不侵害聲請人權益為適法

之職務調整，是聲請人請求回復其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

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部分之聲

請，即有未洽，不應准許。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按年於每

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部分，未說明其請求之依據及具體計

算方式，亦應駁回。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已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

用非顯有重大困難為相當釋明，且本院權衡後認有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必要，是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

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4萬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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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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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62號
聲  請  人  朱梅芳  




相  對  人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道義  
代  理  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國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4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自民國111年8月1日起任職於相對人資訊部，職稱及職等分別為協理及13職等，相對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之約定薪資為新臺幣（下同）14萬元，並於每月15日發放當月薪資。詎伊主管即相對人資訊部副總即第三人李淑英在伊並無任何犯錯、無不能勝任工作、未簽署任何同意書之情況下，於112年10月1日逕行將伊從原本管轄三個小組之「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調動為臨時新設立（現已不存在）之「專案組」小組員（下稱系爭調動），將伊從主管職調降為非主管職，系爭調動乃為逼退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至第3款規定。嗣李淑英於112年12月21日告知伊要伊自請離職或被資遣，伊不同意後，李淑英旋於113年1月23日至同年4月23日對伊進行為期3個月虛偽不實之績效改善計晝，且在未事先溝通協議、未提供教育訓練、未真實提供輔導之情況下，於113年4月22日告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晝，其後相對人人力資源部經理以電子郵件通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畫而預計資遣，生效日為113年5月31日等事，然相對人所為終止與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未合，亦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伊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之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下稱本案訴訟），伊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實收資本額高達180億餘元，經濟實力遠優於伊，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有暫時給付薪資損害及調整職務之不便，然顯較伊所欲避免之損害為小，且得受領伊提供勞務予以彌補，應認相對人繼續僱用伊並無重大困難。另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宣示繼續僱用之内容，包括依原工作内容或依兩造所同意繼續僱用之内容，又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專案組」現已不存在，且系爭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本屬無效，系爭調動後伊職務與原職職務層級有別，致伊無法發揮過去累積之主管職之領導、統合地位與專業價值，無法從工作勞務提供過程獲得職場自我成就；另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工作内容與伊過往之工作模式與内容有相當差異，且新指派職務範圍甚廣，非伊之體能、技術所能勝任，為不合法之調動。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聲明：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回復聲請人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及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14萬元、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自受僱起，專業能力與溝通管理能力均明顯不足，除 於執行專案過程中發生重大工作表現不佳事件外，對於伊分階段給予適當之金融專案任務，聲請人工作狀況與工作態度仍未改善，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曾多次輔導聲請人改善，並多次給予轉任之協助，惟聲請人客觀上未積極改善，主觀上更拒絕改善，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持續消極，伊雖已盡力輔導聲請人，並給予轉調其他職務機會，然聲請人於績效改善期間不僅未達改善目標，工作態度持續消極敷衍且拒絕伊提供之轉調協助，足見伊已盡力提供必要協助、已盡迴避解僱之努力，堪認伊僱用聲請人已無法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伊資遣聲請人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聲請人就本案訴訟並非顯有勝訴之望。
　㈡聲請人調至專案組後，原資管組組長職缺已由原整合規劃組組長即第三人汪鋕成接任，並由第三人李明昌接任整合規劃組組長，目前聲請人原所屬部門並無聲請人可勝任職缺，如准許聲請人之聲請，伊不僅履行上顯有困難，且恐使勞工認為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可指定曾擔任過職位之錯誤法律見解，鑒於聲請人離職前之職位為專案組組員，故縱使聲請人執意主張伊應繼續僱用，亦應由伊提供專案組組員職務，而非聲請人曾經擔任之資管組組長一職。又鑒於聲請人離職前，違反伊對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私自列印伊内部資料並攜出且未歸還，更屢次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伊繼續僱用，恐加劇聲請人之不當行為，使其無所畏懼地公然接觸、列印、甚至取走伊機密資訊，將致伊機密資訊有洩漏之虞等不利風險，亦恐助長聲請人於職場中公然挑戰、違抗直屬主管之正當指揮監督，造成伊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伊繼續僱用聲請人顯有困難。另依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聲請人並非家庭主要收入或唯一收入來源，且聲請人離職1年半後始提出本件聲請，難認聲請人有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計之需求等語，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部分：
　  本案訴訟確已繫屬本院，經核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兩造爭執甚烈，系爭調動及相對人所為解雇是否合法等節，尚待本案訴訟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雇主繼續僱用是否顯有重大困難部分：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本院卷第29頁），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為181億7,000萬餘元，為具相當規模之公司，如因定暫時狀態處分，需暫先按月支付聲請人工資，不至於造成其經濟上負擔，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04人力銀行網路徵才資料，相對人仍有相關資訊稽核人員、亞太區稽核人員等職缺（見本院卷第301-306頁），可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以每月14萬元之薪資繼續僱用聲請人從事依其學經歷所得勝任之相關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
　⒉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離職前私自列印其内部資料攜出且未歸還，違反其關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並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繼續僱用聲請人，其機密資訊恐有洩漏之虞，亦造成其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且聲請人並無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計之需求云云。然觀之相對人提出之聲請人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235-239頁），大部分係相對人相關獎懲、管理、考評之規定，及與聲請人受調職、考核相關資料，尚難據此即認聲請人有洩漏相對人機密資訊之虞，況相對人亦可輔以工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聲請人，難認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聲請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或存續上危害。再者，聲請人固對其主管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聲請人之主管確有於會議中稱聲請人「像個臭襪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處分書），聲請人所為難謂顯然溢脫正當行使權利之範疇。又依前開說明意旨，尚難逕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即否定其請求雇主暫時繼續僱用之權利。故相對人前開抗辯，均不可採。
　⒊從而，聲請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暫時回復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予准許。惟審酌相對人本於勞基法規定，於繼續僱用聲請人時，如原職缺已遞補人員，自得於不侵害聲請人權益為適法之職務調整，是聲請人請求回復其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部分之聲請，即有未洽，不應准許。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部分，未說明其請求之依據及具體計算方式，亦應駁回。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已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為相當釋明，且本院權衡後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是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62號

聲  請  人  朱梅芳  





相  對  人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道義  

代  理  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國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

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15日給

    付聲請人新臺幣14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自民國111年8月1日起任職於相對人資訊

    部，職稱及職等分別為協理及13職等，相對人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時之約定薪資為新臺幣（下同）14萬元，並於每月15日

    發放當月薪資。詎伊主管即相對人資訊部副總即第三人李淑

    英在伊並無任何犯錯、無不能勝任工作、未簽署任何同意書

    之情況下，於112年10月1日逕行將伊從原本管轄三個小組之

    「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調動為臨時新設立（現已不

    存在）之「專案組」小組員（下稱系爭調動），將伊從主管

    職調降為非主管職，系爭調動乃為逼退伊，違反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至第3款規定。嗣李淑英於1

    12年12月21日告知伊要伊自請離職或被資遣，伊不同意後，

    李淑英旋於113年1月23日至同年4月23日對伊進行為期3個月

    虛偽不實之績效改善計晝，且在未事先溝通協議、未提供教

    育訓練、未真實提供輔導之情況下，於113年4月22日告知伊

    未通過績效改善計晝，其後相對人人力資源部經理以電子郵

    件通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畫而預計資遣，生效日為113年5

    月31日等事，然相對人所為終止與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未合，亦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伊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

    之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下稱本案訴訟

    ），伊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又相

    對人實收資本額高達180億餘元，經濟實力遠優於伊，因定

    暫時狀態之處分，雖有暫時給付薪資損害及調整職務之不便

    ，然顯較伊所欲避免之損害為小，且得受領伊提供勞務予以

    彌補，應認相對人繼續僱用伊並無重大困難。另定暫時狀態

    處分所宣示繼續僱用之内容，包括依原工作内容或依兩造所

    同意繼續僱用之内容，又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專案組」現已

    不存在，且系爭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本屬無效，系爭

    調動後伊職務與原職職務層級有別，致伊無法發揮過去累積

    之主管職之領導、統合地位與專業價值，無法從工作勞務提

    供過程獲得職場自我成就；另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工作内容與

    伊過往之工作模式與内容有相當差異，且新指派職務範圍甚

    廣，非伊之體能、技術所能勝任，為不合法之調動。爰依勞

    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聲明：相對

    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回復聲請

    人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

    理、職等13職等），及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14萬元、

    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自受僱起，專業能力與溝通管理能力均明顯不足，除 

    於執行專案過程中發生重大工作表現不佳事件外，對於伊分

    階段給予適當之金融專案任務，聲請人工作狀況與工作態度

    仍未改善，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曾多次輔導聲請人改

    善，並多次給予轉任之協助，惟聲請人客觀上未積極改善，

    主觀上更拒絕改善，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持續消極，伊雖已

    盡力輔導聲請人，並給予轉調其他職務機會，然聲請人於績

    效改善期間不僅未達改善目標，工作態度持續消極敷衍且拒

    絕伊提供之轉調協助，足見伊已盡力提供必要協助、已盡迴

    避解僱之努力，堪認伊僱用聲請人已無法達成客觀合理之經

    濟目的，伊資遣聲請人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聲請人就本案

    訴訟並非顯有勝訴之望。

　㈡聲請人調至專案組後，原資管組組長職缺已由原整合規劃組

    組長即第三人汪鋕成接任，並由第三人李明昌接任整合規劃

    組組長，目前聲請人原所屬部門並無聲請人可勝任職缺，如

    准許聲請人之聲請，伊不僅履行上顯有困難，且恐使勞工認

    為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可指定曾擔任過職位之錯

    誤法律見解，鑒於聲請人離職前之職位為專案組組員，故縱

    使聲請人執意主張伊應繼續僱用，亦應由伊提供專案組組員

    職務，而非聲請人曾經擔任之資管組組長一職。又鑒於聲請

    人離職前，違反伊對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私自列印

    伊内部資料並攜出且未歸還，更屢次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

    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伊繼續僱用，恐加劇

    聲請人之不當行為，使其無所畏懼地公然接觸、列印、甚至

    取走伊機密資訊，將致伊機密資訊有洩漏之虞等不利風險，

    亦恐助長聲請人於職場中公然挑戰、違抗直屬主管之正當指

    揮監督，造成伊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伊繼續僱用

    聲請人顯有困難。另依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

    聲請人並非家庭主要收入或唯一收入來源，且聲請人離職1

    年半後始提出本件聲請，難認聲請人有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

    以維持生計之需求等語，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

    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

    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

    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

    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

    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

    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

    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

    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

    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1014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部分：

　  本案訴訟確已繫屬本院，經核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兩造爭

    執甚烈，系爭調動及相對人所為解雇是否合法等節，尚待本

    案訴訟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

    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雇主繼續僱用是否顯有重大困難部分：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本院卷第29頁

    ），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為181億7,000萬餘元，為具相當規模

    之公司，如因定暫時狀態處分，需暫先按月支付聲請人工資

    ，不至於造成其經濟上負擔，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04人力銀

    行網路徵才資料，相對人仍有相關資訊稽核人員、亞太區稽

    核人員等職缺（見本院卷第301-306頁），可徵相對人於本

    案訴訟審理期間以每月14萬元之薪資繼續僱用聲請人從事依

    其學經歷所得勝任之相關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

　⒉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離職前私自列印其内部資料攜出且未歸

    還，違反其關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並無端對主管提

    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繼續僱用聲

    請人，其機密資訊恐有洩漏之虞，亦造成其營運及人事管理

    上之重大困擾，且聲請人並無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

    計之需求云云。然觀之相對人提出之聲請人列印資料（見本

    院卷第235-239頁），大部分係相對人相關獎懲、管理、考

    評之規定，及與聲請人受調職、考核相關資料，尚難據此即

    認聲請人有洩漏相對人機密資訊之虞，況相對人亦可輔以工

    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聲請人，難認相對

    人將因繼續僱用聲請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或存續上

    危害。再者，聲請人固對其主管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然聲請人之主管確有於會議中稱聲請人「像

    個臭襪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處分書），聲請人所為

    難謂顯然溢脫正當行使權利之範疇。又依前開說明意旨，尚

    難逕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即否定其請求雇主暫時繼續僱用

    之權利。故相對人前開抗辯，均不可採。

　⒊從而，聲請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相對人於

    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暫時回復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予准

    許。惟審酌相對人本於勞基法規定，於繼續僱用聲請人時，

    如原職缺已遞補人員，自得於不侵害聲請人權益為適法之職

    務調整，是聲請人請求回復其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

    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部分之聲請，

    即有未洽，不應准許。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按年於每年1

    月15日給付27萬元部分，未說明其請求之依據及具體計算方

    式，亦應駁回。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已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

    用非顯有重大困難為相當釋明，且本院權衡後認有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必要，是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

    ，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4萬元，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62號

聲  請  人  朱梅芳  





相  對  人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道義  

代  理  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戴國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4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自民國111年8月1日起任職於相對人資訊部，職稱及職等分別為協理及13職等，相對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之約定薪資為新臺幣（下同）14萬元，並於每月15日發放當月薪資。詎伊主管即相對人資訊部副總即第三人李淑英在伊並無任何犯錯、無不能勝任工作、未簽署任何同意書之情況下，於112年10月1日逕行將伊從原本管轄三個小組之「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調動為臨時新設立（現已不存在）之「專案組」小組員（下稱系爭調動），將伊從主管職調降為非主管職，系爭調動乃為逼退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至第3款規定。嗣李淑英於112年12月21日告知伊要伊自請離職或被資遣，伊不同意後，李淑英旋於113年1月23日至同年4月23日對伊進行為期3個月虛偽不實之績效改善計晝，且在未事先溝通協議、未提供教育訓練、未真實提供輔導之情況下，於113年4月22日告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晝，其後相對人人力資源部經理以電子郵件通知伊未通過績效改善計畫而預計資遣，生效日為113年5月31日等事，然相對人所為終止與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未合，亦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伊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之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4號，下稱本案訴訟），伊就本案訴訟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已為釋明。又相對人實收資本額高達180億餘元，經濟實力遠優於伊，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有暫時給付薪資損害及調整職務之不便，然顯較伊所欲避免之損害為小，且得受領伊提供勞務予以彌補，應認相對人繼續僱用伊並無重大困難。另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宣示繼續僱用之内容，包括依原工作内容或依兩造所同意繼續僱用之内容，又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專案組」現已不存在，且系爭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本屬無效，系爭調動後伊職務與原職職務層級有別，致伊無法發揮過去累積之主管職之領導、統合地位與專業價值，無法從工作勞務提供過程獲得職場自我成就；另伊於系爭調動後之工作内容與伊過往之工作模式與内容有相當差異，且新指派職務範圍甚廣，非伊之體能、技術所能勝任，為不合法之調動。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聲明：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回復聲請人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及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14萬元、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自受僱起，專業能力與溝通管理能力均明顯不足，除 於執行專案過程中發生重大工作表現不佳事件外，對於伊分階段給予適當之金融專案任務，聲請人工作狀況與工作態度仍未改善，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伊曾多次輔導聲請人改善，並多次給予轉任之協助，惟聲請人客觀上未積極改善，主觀上更拒絕改善，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持續消極，伊雖已盡力輔導聲請人，並給予轉調其他職務機會，然聲請人於績效改善期間不僅未達改善目標，工作態度持續消極敷衍且拒絕伊提供之轉調協助，足見伊已盡力提供必要協助、已盡迴避解僱之努力，堪認伊僱用聲請人已無法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伊資遣聲請人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聲請人就本案訴訟並非顯有勝訴之望。

　㈡聲請人調至專案組後，原資管組組長職缺已由原整合規劃組組長即第三人汪鋕成接任，並由第三人李明昌接任整合規劃組組長，目前聲請人原所屬部門並無聲請人可勝任職缺，如准許聲請人之聲請，伊不僅履行上顯有困難，且恐使勞工認為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可指定曾擔任過職位之錯誤法律見解，鑒於聲請人離職前之職位為專案組組員，故縱使聲請人執意主張伊應繼續僱用，亦應由伊提供專案組組員職務，而非聲請人曾經擔任之資管組組長一職。又鑒於聲請人離職前，違反伊對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私自列印伊内部資料並攜出且未歸還，更屢次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伊繼續僱用，恐加劇聲請人之不當行為，使其無所畏懼地公然接觸、列印、甚至取走伊機密資訊，將致伊機密資訊有洩漏之虞等不利風險，亦恐助長聲請人於職場中公然挑戰、違抗直屬主管之正當指揮監督，造成伊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伊繼續僱用聲請人顯有困難。另依聲請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聲請人並非家庭主要收入或唯一收入來源，且聲請人離職1年半後始提出本件聲請，難認聲請人有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計之需求等語，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就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部分：

　  本案訴訟確已繫屬本院，經核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兩造爭執甚烈，系爭調動及相對人所為解雇是否合法等節，尚待本案訴訟審認，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等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就雇主繼續僱用是否顯有重大困難部分：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本院卷第29頁），相對人實收資本額為181億7,000萬餘元，為具相當規模之公司，如因定暫時狀態處分，需暫先按月支付聲請人工資，不至於造成其經濟上負擔，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04人力銀行網路徵才資料，相對人仍有相關資訊稽核人員、亞太區稽核人員等職缺（見本院卷第301-306頁），可徵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以每月14萬元之薪資繼續僱用聲請人從事依其學經歷所得勝任之相關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

　⒉相對人雖抗辯聲請人離職前私自列印其内部資料攜出且未歸還，違反其關於機密資訊保護之相關規定，並無端對主管提起刑事告訴，已嚴重破壞雙方間之信賴關係，倘繼續僱用聲請人，其機密資訊恐有洩漏之虞，亦造成其營運及人事管理上之重大困擾，且聲請人並無持續於相對人處工作以維持生計之需求云云。然觀之相對人提出之聲請人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235-239頁），大部分係相對人相關獎懲、管理、考評之規定，及與聲請人受調職、考核相關資料，尚難據此即認聲請人有洩漏相對人機密資訊之虞，況相對人亦可輔以工作規則或其他適法之管理手段指揮、監督聲請人，難認相對人將因繼續僱用聲請人而遭受不合理之經濟上負擔或存續上危害。再者，聲請人固對其主管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聲請人之主管確有於會議中稱聲請人「像個臭襪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處分書），聲請人所為難謂顯然溢脫正當行使權利之範疇。又依前開說明意旨，尚難逕以勞工生活未陷於困難即否定其請求雇主暫時繼續僱用之權利。故相對人前開抗辯，均不可採。

　⒊從而，聲請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暫時回復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予准許。惟審酌相對人本於勞基法規定，於繼續僱用聲請人時，如原職缺已遞補人員，自得於不侵害聲請人權益為適法之職務調整，是聲請人請求回復其擔任相對人資訊部資訊發展與管理組大組長職務（職稱協理、職等13職等）部分之聲請，即有未洽，不應准許。另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按年於每年1月15日給付27萬元部分，未說明其請求之依據及具體計算方式，亦應駁回。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已就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為相當釋明，且本院權衡後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是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聲請，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筠諼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王曉雁





